
智行理财网
信用卡5年欠9万 他被判1年9个月

  

“欠1万不还就算犯罪啊?我回去就把信用卡退了去!
”庭审结束已经半小时了，回学校的路上大学生佟安(化名)和同学仍在交流。

昨日，在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，来自沈阳大学、沈阳理工大学、中国刑警学院等30
0余名师生旁听了法院公开审理、宣判一起信用卡诈骗案。法官提醒学生，提前消
费一定要量力而行。

王强(化名)今年42岁。之前他曾经在一家街道办事处帮忙，每个月有800余元的收
入。“当时有业务员过来，我们大家就都办了。 ”王强办理的是一张某银行的信用
卡，不过，在银行的资料中，王强的月收入为2500元。“都是业务员给整的，说是
少了不能批。 ”2007年3月，王强拿到了额度为7000元的信用卡。随后，王强一
直在用这张信用卡正常消费。“后来我生病了，工作也丢了。为了看病又透支了不
少钱，而且之前还做过分期消费。 ”

到2010年9月，王强欠款的本息就达到了近9万元，其中只有3.5万余元是本金。经
过银行方面的多次催缴，王强一直没有将欠款还清。

昨日，此案在沈阳中院二审开庭。“办卡的时候，也没告诉我利息这么高啊! ”王
强表示。“他是有钱就还点，一百二百的，后来实在是没有能力了，而且银行也应
该有责任。 ”王强的律师表示。

法院审理后当庭宣判，王强因为信用卡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9个月，罚金5万
元。

法官说法

欠万元两次催缴不还就是犯罪

市法院法官边锋进行了现场说法。“信用卡诈骗罪，只要欠款超过1万元，经过两
次催缴仍然不还的，就已经构成了恶意透支。学生提前消费一定要量力而行。 ”

法官的话在旁听的学生中引起了很大反响。

很多学生表示回去要考虑是否继续使用信用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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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半数大学生在使用信用卡

记者调查发现，目前在大学生中使用信用卡的情况比较普遍。

在昨日参与旁听的学生中有近半数的学生使用或者使用过信用卡。“有时候接新生
的时候，就有银行在校园了设点，还发放小礼品。我们是不鼓励学生使用信用卡的
，大学生往往自己还没有收入，消费观念也没有形成。
”沈阳大学的一位老师表示。

学生办卡 家长能强行注销吗?

为了规范大学生用卡问题，2009年，银监会专门下发通知，禁止银行向未满18岁
的学生发放信用卡，若给已满18岁的学生发卡，要经由父母等第二还款来源方的书
面同意。

一名银行工作人员表示，以前也有家长要求注销子女信用卡，但因持卡人都是年满
18周岁的成年人，注销得本人办理。不过，如要强行注销，家长可提供与持卡人的
关系证明，银行专职人员将与家长沟通。

现在我们也都提高了大学生办卡的门槛，很多银行干脆就停办了。最好是家长办理
信用卡时给孩子办理一张附属卡，这样既方便学生消费，也有利于家长管理和监控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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